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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18-059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美国

FDA

暂时批准文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医药” 或“公司” ）近日收到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 ）通知，恒瑞医药向美国FDA申报的托伐普坦片简略

新药申请（ANDA，即美国仿制药申请）已获得暂时批准（暂时批准的原因是虽然美国

FDA已经完成该药品的所有审评流程，但存在相关专利未到期的情形）。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托伐普坦片

剂型：片剂

规格：15mg、30mg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ANDA

ANDA号：207255

相关专利情况：

美国专利号 专利到期日

5753677 2020年5月19日

8501730 2026年9月1日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托伐普坦是一种选择性、竞争性血管加压素V2受体拮抗剂，可用于治疗临床上明显的

高容量性和正常容量性低钠血症， 包括伴有心力衰竭以及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综合征的

患者。

托伐普坦片由Otsuka公司开发， 商品名为SAMSCA， 最早于2009年5月获得美国

FDA批准上市，目前已在日本、中国、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销售。经查询，国外

有同类产品在印度、德国、奥地利、挪威等国家上市销售。 国内仅有浙江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的产品获批上市销售。

经查询IMS数据库，2017年托伐普坦片全球销售额约为5.32亿美元，美国销售额约为

1.04亿美元。

截至目前，公司在该产品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2449万元人民币。

二、风险提示

本次托伐普坦片获得美国FDA的暂时批准文号， 标志着该产品满足仿制药的所有审

评要求， 但需在相关专利到期并得到美国FDA最终批准后才可获得在美国市场销售该产

品的资格。 公司将积极推动该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上市准备。 药品审评审批、生产销售容易

受到海外政策环境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3日

证券代码：

600596

证券简称：新安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48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吴建华先生持有

本公司股份9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275%； 公司副总裁周卫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85%，公司副总裁魏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0.085%；公司副总裁周曙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85%。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长吴建华先生、副总裁周卫星先生、副总裁魏涛先生、副总裁周曙光先生计划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后至未来6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减持不超过22万股、15万股、15万

股、15万股股份，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分别不超过0.0312%、0.0212%、0.0212%、0.0212%。 减持

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吴建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00,000 0.1275% 其他方式取得：900,000股

周卫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00,000 0.085% 其他方式取得：600,000股

魏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00,000 0.085% 其他方式取得：600,000股

周曙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00,000 0.085% 其他方式取得：6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吴建华

不 超 过 ：

220000股

不 超 过 ：

0.0312%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220000股

2018/8/27 ～

2019/2/23

按市场价

格

公司首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股票

个人资金

需求

周卫星

不 超 过 ：

150000股

不 超 过 ：

0.0212%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150000股

2018/8/27 ～

2019/2/23

按市场价

格

公司首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股票

个人资金

需求

魏涛

不 超 过 ：

150000股

不 超 过 ：

0.0212%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150000股

2018/8/27 ～

2019/2/23

按市场价

格

公司首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股票

个人资金

需求

周曙光

不 超 过 ：

150000股

不 超 过 ：

0.0212%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150000股

2018/8/27 ～

2019/2/23

按市场价

格

公司首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股票

个人资金

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二)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25%；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长吴建华先生、公司副总裁周卫星先生、副总裁魏涛先生、副总裁周曙光先生将根据市场

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4日

证券代码：

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

2018-076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质押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8月3日，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包

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 ）出具的《进行解除股票质押的

函》，包钢集团将其质押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包钢集团于2017年8月31日将持有的包钢股份无限售流通股股票66,666.66万股在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办理了期限1年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

行融资，初始交易日为2017年8月31日，详见公司2017年9月2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质

押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编号：（临）2017-067）。 2018�年 8月 2�日，包钢集团将上述

质押给华泰证券的股份提前购回66,666.66万股，并办理相关解除质押手续。

包钢集团于2018年5月30和2018年6月21日分别补充质押14000万股，即该笔融资共

计补充质押28,000万股。 详见包钢股份2018年6月6日和2018年6月26日发布的《关于控

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编号：（临）2018-062）和《关于控股股东补充质押公司

股权的公告》（编号：（临）2018-066）。 2018年8月2日包钢集团将上述质押给华泰证券

的28,000万股购回，并办理相关解除质押手续。

本次解质押数量为94,666.6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8%。

二、控股股东股票质押情况

截至2018年8月3日，包钢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100,683.44万股，限售流通股

1,390,782.11万股，持股总数量2,491,465.5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66%。 本次解除质

押后，包钢集团共质押包钢股份股票910,124.09万股，占持有总额的36.53%，占公司总股

本的19.97%。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3日

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

2018-137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3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泛海” ）的通知，基于

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自2018年6月20

日以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共增持27,706,874股公司股份后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2018年6月21日、6月22日、6月23日、7月24日、7

月25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中国泛海于2018年8月3日再次增持

了1,903,200股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一）增持主体：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目的：中国泛海认为，公司目前的股票市值不能完全反映公司

转型战略实施以来的价值，特别是随着公司转型发展战略的深入落实，未来

公司的价值将进一步呈现。 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

值的合理判断，中国泛海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三）增持方式：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四）增持数量：2018年8月3日，中国泛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增持了公司股份1,903,200股， 约占公司股份总数5,196,200,656股的

0.0366%，成交均价为6.515元/股。

（五）目前持股情况：中国泛海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志强、公司股东泛海

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2018年8月3日收盘，上述一致行

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为：

序号 名称/姓名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泛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3,545,770,008 68.2377% 3,547,673,208 68.2743%

2 卢志强 18,320,704 0.3526% 18,320,704 0.3526%

3

泛海能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124,000,000 2.3864% 124,000,000 2.3864%

合计 3,688,090,712 70.9767% 3,689,993,912 71.0133%

二、后续增持计划及实施进展

中国泛海计划自2018年6月20日（含2018年6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为10,000

万元至100,000万元（以下简称“2018年度第二期增持计划” ，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披露于2018年6月2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中国泛海本次增持公司0.0366%股份，对公司持股比例由68.2377%增加

至68.274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泛海在2018年度第二期增持计划下，

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比例达0.5698%，累计增持金额达190,301,856.15元。

三、中国泛海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四、中国泛海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

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五、 公司将持续关注中国泛海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

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1579

证券简称：会稽山 公告编号：

2018-038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之前，绵阳基金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84.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78%，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股份,该部分

股份已于2017年8月25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绵阳基金计划自2018年5月7日开始至2018年10月31日止，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或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984.00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78%。

●减持计划进展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开始日至 2018�年8月3日，绵阳基金已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27.4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457%。截至本公告

日，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稽山” ）于 2018�年 8月3日收

到公司股东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绵阳基金” ）《关于股份减

持进展情况的通知函》，截至 2018�年8月3日，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绵阳基金 5%以下股东 9,840,000.00 1.978% IPO前取得：9,840,000.00股

（一）股东名称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二）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持股股份的具体来源

2011年3月， 绵阳基金通过受让形式从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取得了公司2000.00万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02%，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股份。该部分股份锁定期为

3年，已于2017年8月25日上市流通。 绵阳基金于 2017�年 10�月 16�日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减持会稽山股份2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6%；于 2017�年 10�月20�日通

过大宗交易减持会稽山股份99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7%。 至本次减持计划

实施之前，绵阳基金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84.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78%。

（三）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绵阳基金 2,274,000.00 0.457%

2018/5/31� ～

2018/6/8

集中竞

价交易

11.33� -11.

86

26,465,

034.00

7,566,

000.00

1.521%

本次减持计划开始日至 2018�年8月3日， 绵阳基金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27.4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45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绵阳基金持有公司股票7,566,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绵阳基金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且本次股份减持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

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1、绵阳基金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等的相关规定。

2、绵阳基金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余下拟减持股份的实施将于原定减持

计划届满之日前实施，公司将督促绵阳基金严格遵守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合法、合规地

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在减持期间内，绵阳基金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

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绵阳基金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拟减持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等股份限制情

形。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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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太平洋资管

●委托理财金额：合计14.9亿元

●委托理财类型：银行、资管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018年6月5日，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关于

委托理财的议案》，请详见同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

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18-026）。

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资金效益，自2018年7月5日起截至本公告日，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简称“本公司”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简称“民生银

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支行（简称“兴业银行”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简称“太平洋资管” ）委托理财合计14.9亿元，请详见委托理财明细表（附）。

本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8年6月5日，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关于

委托理财的议案》，请详见同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

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18-026）。

二、 委托理财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说明

委托理财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委托理财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二）风险控制分析

委托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等，委托理财产

品的收益率可能产生波动。 公司制定了《委托理财管理办法》，对委托理财的审批、实施及

风险控制等进行了规定，以加强内部控制，防范投资风险。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委托理财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制定了《委托理财

管理办法》，对委托理财的审批、实施及风险控制等进行了规定，以加强内部控制，防范投

资风险。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较低风险委托理财，不会影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开展

及主营业务的发展，并有利于促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 产品说明

（一）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161天增利理财产品、翠竹共享系列增利理财产品、半

年增利理财产品

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回购、资金拆借等货币市场工具、债券、理财直接融资工具、货

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主要投资方向为债券的基金、债券类资产管理计划等投资工具，合

法合规的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其他资产以及资产组合。

（二）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选理财产品

主要投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债券回购、货币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及其它

银行间和交易所资金融通工具；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

业债、公司债、可转债、次级债、混合资本债等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

其它固定收益类短期投资工具；符合监管机构规定的信托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保险

债权投资计划、 基金专户及上述资产的受益权， 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的优先级受益

权、投资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为基础的股票收益权产品、以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股

权为基础资产的基金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及经我行有权审批部门审批同意的， 符合兴业

银行规定的风险可控的其他各类交易性融资产品等其它金融资产及其组合。

（三） 太平洋资管太平洋第1701号产品

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协议

存款（含各类带赎回权的协议存款）、同业存款等。

委托理财累计金额

截至 2018年8月3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余额为79.5亿元；自 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日起，累计发生额为40.15亿元。

特此公告。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4日

附表：

委托理财明细表

受托方 日期 期限（天） 委托理财金额（亿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民生银行 2018-7-5 161 3.3 5.15%

兴业银行 2018-7-6 185 3 5.15%

民生银行 2018-7-12 91 4 5.00%

民生银行 2018-7-20 180 2 5.10%

太平洋资管 2018-8-2 364 2.6 5.25%

到期赎回明细表

受托方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理财金额（亿

元）

收回本金（亿

元）

获得收益（万元）

浦发银行 2018-1-10 2018-7-5 2.5 2.5 632.88

浦发银行 2018-1-10 2018-7-5 0.9 0.9 227.84

浦发银行 2018-1-24 2018-7-19 2 2 506.30

光大银行 2018-1-31 2018-7-30 1.8 1.8 4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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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8年7月23日发出，并于2018年8月3日以通讯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7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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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述

为拓宽融资渠道，减少应收账款对公司资金的占用，降低资产负债率，公司拟以下属子公司持有的

医疗机构应收账款为基础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 公司拟通过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

的“长城嘉信-海王生物应收账款1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以下简称“专项计划” ，暂定名，以专项计划

设立时的名称为准)，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

上述事项业经公司2018年8月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2条规定的关联交易的审议及披露标准，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专项计划概述

本公司拟作为原始权益人，通过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以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在

国内部分医疗机构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作为基础资产设立专项计划进行融资。

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7.5亿元，期限不超过2年，其中对应收账款的占用不超

过人民币9.5亿元。

三、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1）基础资产

本公司下属公司享有的国内部分医疗机构的应收账款债权及其附属权益。

（2）交易结构

公司拟选聘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

本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通过与计划管理人签订《资产买卖协议》，将所持有的应收账款出售给计

划管理人设立的专项计划。 计划管理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并将发行成功后所得的认购金额支付给本

公司。

计划管理人设立并管理专项计划，并在专项计划的存续期间，以基础资产对应的应收账款产生的

现金流为限，支付相应税收、专项计划费用及资产支持证券的本息。

（3）规模和期限

专项计划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7.5亿元，发行期限不超过2年。

（4）拟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介绍

本次专项计划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将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其中优先级

资产支持证券向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发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由本公司或其他合格第三方

认购。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期限等要素将根据评级机构、监管机构要求或

市场情况进行调整确定。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发行时的市场利率水平确定。

（5）基础资产池及差额补足

计划管理人设置对应收账款的循环购买机制，以满足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足够向投资者进行分

配。

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合格第三方对专项计划账户内可供分配的资

金不足以支付专项计划相应税收、专项计划费用及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本息部分进行差额补足。

四、计划管理人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本公司拟选聘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专项计划的管理人，其相关信息如下：

1、企业名称：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7820.512821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余骏

4、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5、股东：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其100%股份。

6、与本公司的关系说明：本公司与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本专项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与专业机构合作，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可以减少应收账款对公司资金的占用、盘活公司存

量资产、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通过转让应收账款的方式设立专项计划融资，根据产品设计结构不同，可能会造成公司营业

外损益，对公司当期利润造成影响，具体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六、其他事项

提请公司董事局授权管理层，在本议案范围内：

1、遴选和更换合格的计划管理人、评估、审计等相关中介机构。

2、确定本次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方式和期限。

3、签署与本次专项计划相关的合同或协议。

以上授权自董事局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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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恩济药业：河南恩济药业有限公司

株洲海王：株洲海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濮阳海王：濮阳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运和：上海海王运和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众欣：宁夏众欣联合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亿乐：河南省亿乐药业有限公司

邵阳海王：邵阳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惠州海王：惠州海王鸿钰药业有限公司

海王新健：广东海王新健医药有限公司

清远海王：海王(清远)医药有限公司

佛山海王：海王医药（佛山）有限公司

阳春八方：阳春市八方医药有限公司

桂林海王：广西桂林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河源康诚堂：河源市康诚堂药业有限公司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于2018年8月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拟为下列子公司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借款及供应

商货款提供担保。 具体担保单位、被担保单位、担保最高额度如下表：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单个公司担保最高额度（万元）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河南恩济药业有限公司 40,000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株洲海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00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濮阳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5,000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海海王运和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000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宁夏众欣联合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8,000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河南省亿乐药业有限公司 6,000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邵阳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10,000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惠州海王鸿钰药业有限公司 6,000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广东海王新健医药有限公司 5,000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海王(清远)医药有限公司 5,000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海王医药（佛山）有限公司 5,000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阳春市八方医药有限公司 3,000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广西桂林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2,000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河源市康诚堂药业有限公司 3,000

合计 113,000

因子公司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是否获批存在不确定性，在上述最高担保额度范围

内，2018年度内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子公司实际担保使用余额不超过50亿元。

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一年或至公司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同

一个被担保方担保事项止。 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银行审批情况协商签订担保协议、办

理相关担保手续。

公司将会根据担保实际发生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河南恩济药业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陈富民

2、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3、成立日期：2003年08月25日

4、住所：洛阳空港产业集聚区龙翔西路1号(孟津县麻屯镇卢村)

5、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64%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恩济药业为2018年4月新并入公司，暂无其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2）株洲海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任以俊

2、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3、成立日期：2017年11月10日

4、住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南路利德工业园研发中心B区一楼、二楼201号

5、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海王医药有限公司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株洲海王为2017年11月新并入公司。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株洲海王总资产约为1283万元，净资产约为1003万元；自 2017�年

并入本公司之日起其实现的营业收入约为83万元，实现的净利润约为3万元。

（3）濮阳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张超

2、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3、成立日期：2015年09月06日

4、住所：濮阳市新东路与锦田路交叉口西南角华龙区科技创业园

5、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8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濮阳海王总资产约为8382万元，净资产约为3585万元；2016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约为88万元，实现的净利润约为-309万元。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濮阳海王总资产约为15569万元，净资产约为 4131万元；2017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14110万元，实现的净利润约为545万元。

（4）上海海王运和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任以俊

2、注册资本：人民币1575万元

3、成立日期：2004年03月22日

4、住所：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弄68号704-3室

5、主营业务：医疗器械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聚赢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持有其65%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上海运和为2017年6月新并入公司。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上海运和总资产约为9299万元，净资产约为3574万元；自 2017� 年

并入本公司之日起其实现的营业收入约为15050万元，实现的净利润约为1793万元。

（5）宁夏众欣联合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张友松

2、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3、成立日期：2002年03月15日

4、住所：银川高新区17号路东3号楼5层

5、主营业务：药品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7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宁夏众欣为2018年7月新并入公司，暂无其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6）河南省亿乐药业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潘建平

2、注册资本：人民币400万元

3、成立日期：1999年04月08日

4、住所：叶县昆阳办事处南大街前进街142号

5、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65%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河南亿乐为2018年5月新并入公司，暂无其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7）邵阳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任以俊

2、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3、成立日期：2017年07月06日

4、住所：邵阳市双清区邵阳大道与进站路交汇处(宝庆工业园集中区B-03湖南湘中源医药物流有

限公司6号商品展示楼写字楼二、三层)

5、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75%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邵阳海王为2017年11月新并入公司。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邵阳海王总资产约为2515万元，净资产约为2014万元；自 2017�年

并入本公司之日起其实现的营业收入约为705万元，实现的净利润约为31万元。

（8）惠州海王鸿钰药业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任以俊

2、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3、成立日期：2003年12月08日

4、住所：惠州市江北14号小区云山花园路8号厂房第三、四层

5、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7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惠州海王为2017年8月新并入公司。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惠州海王总资产约为6842万元，净资产约为1193万元；自 2017� 年

并入本公司之日起其实现的营业收入约为4068万元，实现的净利润约为237万元。

（9）广东海王新健医药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阮郁才

2、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3、成立日期：2000年10月30日

4、住所：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振兴二路28号201

5、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7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海王新健为2017年11月新并入公司。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海王新健总资产约为11341万元，净资产约为1444万元；自 2017�年

并入本公司之日起其实现的营业收入约为3345万元，实现的净利润约为272万元。

（10）海王(清远)医药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任以俊

2、注册资本：人民币228万元

3、成立日期：2003年05月07日

4、住所：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振兴二路28号201

5、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清远海王为2018年6月新并入公司，暂无其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11）海王医药（佛山）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任以俊

2、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3、成立日期：2003年10月31日

4、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建港路5号

5、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7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佛山海王为2018年6月新并入公司，暂无其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12）阳春市八方医药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任以俊

2、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3、成立日期：2003年01月06日

4、住所：阳春市春城镇滨江路21号

5、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67%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阳春八方为2018年6月新并入公司，暂无其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13）广西桂林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姜昱

2、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3、成立日期：2000年11月23日

4、住所：桂林市叠彩区北仓路26号

5、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桂林海王为2017年8月新并入公司。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桂林海王总资产约为人民币4495万元， 净资产约为人民币1736万元；自

2017�年并入本公司之日起其实现的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2231万元，实现净利润约为人民币30万元。

（14）河源市康诚堂药业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任以俊

2、注册资本：人民币600万元

3、成立日期：2004年02月23日

4、住所：河源市新市区纬十路河源大道北333号海拓大厦8E-8F

5、主营业务：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

6、股东持股：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7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河源康诚堂为2018年5月新并入公司，暂无其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为上述子公司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申请的借款或日常经营货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其中银行借款保证期间为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额、担保形式以协议约

定为准。

四、董事局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上述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或日常经营供货方需要货款担

保，为支持子公司发展，董事局同意对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上述公司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业务发展稳定。 董事局认为其能及时的归还向银

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借款和归还供应商货款。 公司对上述被担保公司拥有控制权，能有效控制

相关风险。 上述公司业绩的增长，将对本公司业绩的增长带来积极的影响。

3、同比例担保及反担保情况

上述子公司中其他股东需提供同比例担保，如因其资质等原因无法提供同比例担保的，需将股权

全部质押给本公司（含本公司子公司），为本公司（含本公司子公司）为被担保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反

担保。

具体实施时， 不得为未提供同比例担保的或少数股东股权未全部质押给本公司 （含本公司子公

司）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4、其他

因子公司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是否获批存在不确定性，2018年度，本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为子公司实际担保使用余额不超过50亿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目前，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约为人民币24.47亿元（全部为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约占

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4.37%，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